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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行村民 自 治 制 度 为 乡 村 社 会 的 和 谐

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，农业税的取消为构建

和谐乡村关系创造了经济条件，这两大举措

是我国乡村社会发展 史 上 具 有 里 程 碑 意 义

的事件，它使我国构建和谐乡村关系的进程

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，使乡村关系得到了极

大的改善。但我国乡村社会内部情况极其复

杂，改革的成果与和谐乡村关系的构建都需

要持续不断地改革原有的制度，建立新的制

度作保障。

影响乡村关系和谐发展的体制性因素

!" 压力型体制下的乡镇所处特殊地位

的影响

在我国，上级政府往往将各项经济、社

会和政治任务指标逐 一 分 解 下 达 给 下 级 政

府，并与之签订责任书，然后以这些指标、任

务的完成情况作为评价、考核和衡量下级政

府政绩的主要依据，其中，最 严 厉 的 一 种 考

核方式莫过于对下级行政机关采取“ 一票

否决制”，从而在上下级政府之间自上而下

地形成一种压力型体制。

乡镇政府 在 压 力 型 体 制 中 居 于 基 础 和

末梢地位，这决定了国家对农村的各项发展

目标、计划和任务，最终都要 由 乡 镇 政 府 加

以 贯 彻 、落 实 ，即 人 们 通 常 所 说 的“ 上 面 千

条线，下面一根针”。这些目标、计划和任务

是国家通过行政命 令 的 方 式 由 各 级 政 府 层

层下达的，其完成情况是衡量乡镇领导“ 工

作实绩”、决定其升降去留的一项主要指标。

特别是目前县对乡 镇 领 导 的 工 作 考 核 普 遍

实行“ 三个一票 否 决 制 ”，即 计 划 生 育 一 票

否决制，信访社会治安一票 否 决 制 ，发 展 经

济一票否决制。这三项工作都被量化为一些

具体指标。这些指标是自上而下制定的，指

标制定后逐级分解并落实任务和责任到人，

乡镇领导只能完成或超额完成，否则不仅升

迁无望，还可能“ 乌纱帽”难保。这迫使乡镇

政府不断加强对 村 委 会 的 渗 透 、影 响 和 控

制，由此产生出许多矛盾。乡镇政府之所以

这样做，理由很简单，若仅仅依靠《 村组法》

所规定的那种指导或协商方式，是很难支配

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委会的，更无力通过

村委会从村民那里 汲 取 实 现 目 标 计 划 所 需

要的人力、物力和财力。这其中的确存在少

数乡镇领导干部出 于 自 身 利 益 而 假 公 济 私

或工作方法上粗暴、简单等方面的原因，但

根本上还是压力型 体 制 下 乡 镇 政 府 在 国 家

权力结构中的地位 及 其 所 担 负 的 职 能 不 相

称使然。

#" 乡镇政权与村委会的权力来源渠道

不同的影响

从本质上讲，我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

决定了无论乡镇政权还是村委会，其权力的

最终来源只能是人民，它们的根本利益是一

致的，但由于其形成的具体 渠 道 不 同 ，实 际

表现也千差万别。由于乡镇组织的权力来自

于他的上级组织，他就必然会“ 眼睛向上”，

更主要地奉行上级的意旨。实行村民自治以

后，村委会是由村民直接选 举 产 生 的 ，他 的

权力直接来源于全体村民，因 此 ，他 必 须 以

民意为依托，以村民的利益为主旨。不同的

权力来源，决定了它们不同的利益取向和要

求。一旦村民的利益与乡镇的利益发生冲突

时，村委会势必会因为维护村民的利益而不

得不得罪乡镇组织，或者依附于乡政府的控

制而得罪村民。

正是由 于 乡 政 权 与 村 委 会 权 力 来 源 不

同，使乡政权在工作中更多地考虑上级下达

的目标任务，而民选的村官由于他们的权力

来自于村民，他们在执行乡政府的任务时，

就不得不有所顾忌，尽量避免与村民的正面

利益冲突、损害村民的切身 利 益 ，但 又 不 能

得罪乡政府。

$"乡村关系协调困难与村委会扮演的双

重角色有关

由以上分析看出，村委会实际上扮演着

双重角色，而这双重角色的相互冲突和失衡

恰恰是乡村关系冲突的又一深层根源。一方

面，村委会必须代表村民意愿。另一方面，乡

镇的许多工作都要 通 过 村 委 会 在 村 民 中 得

到贯彻实施，村委会实际上又承担着某些行

政职能，具有准政权组织的意味。因此，村委

构建和谐乡村关系：

村委会有话要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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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便居于乡镇和村民之间，扮演着既要代表

乡镇政府，又要代表本村群众的“ 双重角

色”。国家政权的人民性质决定这两种角色

的最终归属应该是一致的，但在现实生活

中，这两种角色所分别体现的村民意志与乡

镇行政意志的冲突则是大量的，经常的。村

干部夹在上级政府与村民之间，既是政府的

“ 代理人”，又是自治组织的“ 当家人”，总

想两头不得罪，而结果往往是两边都出力不

讨好。

对双重角色的冲突，一些民选村干部可

谓深有体会，他们说，“ 当选”比“ 任命”的

压力更重，因为原来只有一个责任方向就是

上级乡镇，现在至少变成两个；原来对他们

只有一种要求，现在变成多种要求。村委会

要做到两者兼顾，有一定难度。但若偏重于

某一角色，就势必引发纠纷。所以，

不从制度构造上解决 国 家 与 乡 村

的权力边界问题及如何协作问题，

乡 村 关 系 协 调 的 难 度 是 可 想 而 知

的。

构建和谐乡村关系的制度保障

影响乡村关系和谐发展的

因素多种多样，但体制性因素是最根本的，

当前要着力改革乡村体制，减少产生不和谐

的体制性因素，为构建和谐乡村关系提供制

度保障。

03 理顺乡镇政府与上级政府的事权关

系

压力型体制是造成乡村关系冲突的 重

要原因之一，其中有许多是乡镇政府自身难

以克服的。压力型体制不消除，乡村关系就

无法理顺。当县（ 区）政府、乡镇政府、村委

会各自的职责权限不清时，在压力型体制下

本应由上级政府部门完成的事务往往会通

过一定途径交由下级政府部门来完成，本来

一些不属于村委会的事务最终很可能要由

村委会来完成，这会对乡村关系造成一定的

影响。为此，县6市7政府要进一步下放权力，

改变乡镇政府缺权、少权状况，同时要明晰

权力边界，硬化对乡镇政府的权力约束，逐

步建立硬预算约束机制；改革县6市7直部门

在乡镇的分支机构，对与乡镇经济活动和群

众日常生产生活联系极为密切的分支机构

应尽可能下放人、财、物等方面的权力，由乡

镇自主管理；对那些业务性较强，尚不能完

全 脱 离 县

6市 7直 部

门管理的

机 构 和 单

位 ，应 实 行“ 条

块 结 合 ， 以 块 为

主”；乡镇政府在履

行职责时要坚持“ 协调、效

能、服务、法治”的原则。通过

以上措施，使乡镇政府拥有的权

力与其应履行的职能相对应，从

而为理顺乡村关系创造条件。

13 改革上级政府对乡镇政

府的政绩考核制度

在 理

顺县乡事权关系的基础上，根据农村建设小

康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，统筹经济社会

的各个方面，尽快改变那种过分注重经济指

标而忽视社会发展的状况，合理确定乡镇政

府应该承担的职能。

要抓紧建立健全科学的乡镇干部政 绩

考核体系。新的考核体系，应根据各个辖区

的实际状况和发展要求，突出环境保护、社

会治安、转移农村劳动力人数、人均教育费、

改善基础设施、人居条件及创造良好的发展

环境等指标，将其具体落实到乡镇政府的长

期规划中，不因领导干部的变动而变化；要

以新考核体系为依据建立新奖惩制度，使那

些勤政为民、求真务实的干部得到褒奖，而

好大喜功、弄虚作假的干部受到惩戒，从而

在乡村干部队伍中真正形成立党为公、执政

为民、求真务实的风气，以此来推动乡村关

系的改善。

83 积极稳妥地推进乡镇领导干部由村

民直选的制度

因为村委会是由村民直接选举的，如果

乡镇领导干部也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，能够

使乡与村领导干部的产生保持一致，从而使

乡镇干部从过去的以对上负责为主，甚至单

纯地对上负责，转化为对上与对下负责

相结合，甚至在上级决策失误的情况

下，以对下负责为主。从甘肃

省 在 皋 兰 县 的 部 分 乡 镇

进行直选的试点 情 况 看 ，

乡镇干部由村民直选，能加

强乡镇干部的民主意识和民主

作风，促使他们尊重村委会的自治

权 和 村 民 依 法 享 有 的 各 项 权 利 ，

学 会 用 民 主 的 方 式 管 理 农 村 ；

还使农民群众的民主意识、监

督意识和当家作主意识大为

增强。同时，应完善乡镇党政

领导干部的选举制度，实行差

额选举，候选人应在正式选举前三

个月公布；应严 格 执 行 任 期 制 ，在 任 期

内，乡镇党政领导干部未经党代会、人代

会罢免或本人辞职不得调走，这样可加强

乡镇干部的任期责任意识，为形成稳定的乡

村关系奠定基础。

93树立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威

目前，我国乡镇权

力结构过分集中，并且

党政相互兼任的情况比

较普遍，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法定功能实现

得并不充分，它对乡镇行政的制约力并不

强，表现在乡村关系上就是乡镇行政过多干

预村委会的工作。为此，必须实现党政分开，

把乡镇人大与村党支部、村委会衔接起来，

努力使村党支部书记、副书记、村委会主任、

副主任成为当然代表，村党支部、村委会委

员原则上是乡镇人大代表，使村民愿望在乡

镇人大中得以表达，从而影响作为执行机关

的乡镇政府的行为，并强化对乡镇政府的监

督，从而使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更好地维护农

民的自治利益，在村民中树立起人民代表大

会的权威，尽快在乡镇形成民主合作的法理

型政治体制。

总之，通过调整县乡权力关系，改 革 县

对 乡 政 绩 考 核 制 度 ，为 理 顺 乡 村 关 系 创 造

良 好 的 外 部 环 境 ；通 过 乡 镇 领 导 干 部 的 直

选 ，完 善 乡 镇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制 度 ，在“ 乡

政”与“ 村 治 ”之 间 建 立 一 定 的 联 系 纽 带 ，

从 而 把 乡 镇 管 理 与 村 民 自 治 有 机 地 衔 接

起 来 ， 以 此 构 建 和 推 进 乡 村 社 会 和 谐 发

展。 发展

（ 作者单位：兰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）

8:


